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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3、太原局集团公司授权经营土地评估及定价情况

（1）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

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807宗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及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

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43号），公司本

次拟收购的太原局集团公司807宗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价格为2,830,901.53万元。

（2）定价情况

参考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公司本次拟收购的太原局集团公司国有授权经营土地

使用权交易价格为2,830,901.53万元。

4、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太原局集团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国有授权经营土地

使用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甲方为太原局集团公司，乙方为大秦铁路）：

“第二条 标的资产

2.1�甲乙双方确认， 标的资产为甲方所拥有的807宗国有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分

别位于山西、河北2个省的62个市（县、区），截至2019年9月30日，土地总面积为91,

615,066.18平方米。 （详见附件《授权经营土地明细表》）

2.2�标的资产的土地所有权均属于国家， 甲方已通过授权经营方式合法取得标的

资产的土地使用权。

2.3�甲乙双方知悉并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已完成授权经营变更登记的授权经

营土地面积共6,928.48万平方米，占比75.63%，剩余未换证土地的换证申请工作正在积

极推进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4�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 完成授权经营变更登记面积达到8,

245.36万平方米，比例达到90%以上（含）。

2.5�土地授权经营变更登记过程中，与本次转让协议确定面积发生差异的，按照公

平、公允的原则协商处理。

2.6�甲方承诺就本次拟收购授权经营土地中存在的或有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部分

土地未取得授权经营土地不动产权证书等），如因此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该等土地，

甲方将赔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相应经济损失； 如由于前述情况导致乙方被主管机关处

罚或任何第三方索赔，则甲方将赔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上述事宜不会对交易

作价产生影响。

第三条 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

3.1�本次资产转让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3.2�双方同意，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并经国铁集团备案的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807宗授权经营

土地使用权及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

评报字（2020）第1143号）的评估结果确定本次交易价格。本次拟收购的国有授权经营

土地使用权的总价款为2,830,901.53万元，鉴于上述评估结果尚未取得国铁集团备案，

若最终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发生变化，则本次交易价格将相应调整。

3.3�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向甲方指定账户足额支付本次交易价款。

第六条 过渡期间土地使用安排

6.1�甲乙双方一致确认，自2009年11月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到期日起至本协议

生效日止（即“过渡期间” ），乙方继续使用甲方所拥有的国有授权经营土地，并向甲方

支付土地使用租金。

6.2�过渡期间内的租金，待本次土地资产评估结果完成国铁集团备案后，土地年租

金=本次经备案的土地资产评估价值÷土地摊销剩余年限重新计算。

6.3�乙方向甲方缴纳土地租金的方式为按季度支付， 每次支付的金额为第6.2条所

述金额的25%，并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3日内按照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足额支付。

第九条 协议生效条件

9.1�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成立，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经国铁集团批准；

（4）本次土地资产评估结果取得国铁集团备案；

（5）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乙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7）乙方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且已收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

9.2�如因不可抗力或本条项下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 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无

法得以正常履行的，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赔偿责任。 ”

（二）收购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项目

1、西南环铁路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忠海

注册资本：1,327,832,565.84元

成立时间：2010年8月18日

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经园路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692219133X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铁路建设；物资供应；铁路运输：客货运输服务；铁路货运装

卸；仓储物流；土地综合开发；食品经营：餐饮服务；国内旅游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西南环铁路公司收购前后持股比例和控制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太原局集团公司持股51%，为西南环铁路公司控股

股东，太原高铁公司持股49%，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南环铁路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西南环铁路公司注册资本为132,783.26万元， 实缴资本

304,253.80万元。 各股东认缴出资与实缴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万元）

认缴比例

实缴出资

（万元）

实缴比例

1 太原局集团公司 67,719.46 51.00% 239,190.00 78.62%

2 太原高铁公司 65,063.80 49.00% 65,063.80 21.38%

合计 132,783.26 100.00% 304,253.80 100.00%

根据 《关于太原铁路枢纽新建西南环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计函

〔2009〕836号），西南环铁路项目总投资为93.8亿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50%（46.9

亿元）。 其中，太原高铁公司负责项目涉及的征地拆迁工作及费用，征地拆迁费用需经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审核，并经股东双方认可后计入股份，剩余资本金由太原局

集团公司承担。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太原局集团公司实缴239,190万元，其应承担的

资本金已全部缴足， 太原高铁公司经第三方中介机构审核并计入股份的征地拆迁费用

为65,063.80万元，剩余征地拆迁费用目前正处于审核过程中，待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

审核报告并经股东双方认可后，西南环铁路公司将相应调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股权

比例。 本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成为西南环铁路公司的股东，应履行西南环铁路公司章

程的约定，待太原高铁公司征地拆迁费用审核完成并经双方认可后，相应增加出资或调

整持股比例。 3、西南环铁路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西南环铁路公司无参控股子公司。

4、西南环铁路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西南环铁路公司属于铁路运输企业，是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主体。西南环铁路公司主营业务为太原枢纽西南环线的货物运输业务，同时向包括公司

在内的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提供服务。西南环铁路公司依托铁路网络，通过自身部分站点

收发货物以及向过往列车提供铁路运输服务取得收入，并按照国铁集团统一清算标准，

向其他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线路使用费等相关费用。

5、收购行为与发行人业务发展规划的关系

西南环铁路公司管辖的太原枢纽西南环线是太原枢纽总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原枢纽西南环线途经太原市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小店区和晋中市榆次区、经

济开发区，沿线新设晋源、西草寨、北格站3个车站，改造既有汾河、三给村、太原西、中鼎

物流园站，全长53.64公里，为国铁I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跨区间无缝线路。 太原铁路枢纽

西南环线示意图如下：

通过收购太原枢纽西南环线，公司将增加南北车流交换通道，实现南北同蒲线完全

贯通及周边线路顺畅衔接，增强空车与货源的协调互补性，充分发挥山西北部煤炭等货

源充足及南部工业发达的协同效应，实现“双轮驱动” 助推公司做大做强货物运输。 未

来， 太原枢纽由西南环线承担全部货物运输职能， 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运输结构， 推动

“东融南承西联北拓” 战略落实落地，助推公司运量持续提升，效益规模增长，提升路网

完整性，优化枢纽内各站场分工，极大释放枢纽运输能力，消除枢纽运输“瓶颈” 制约，

缓解客货争能矛盾，大大增加枢纽运输组织的机动灵活性，实现运输衔接高效顺畅。

太原枢纽西南环线于2019年12月11日开通。 太原枢纽西南环线投运后，将承担太

原市现有线路的货物运输枢纽职能，运量来源主要包括原石太线太北———榆次间、皇后

园———三给间、原太中线刘家堡———中鼎间的既有运量调整以及路网新增运量，运量需

求较为充足，未来业绩预期较为良好。

6、西南环铁路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西南环铁路公司最近两年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20]第0745号）。 西南

环铁路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895,268.75 817,234.02

负债总额 461,385.29 384,480.18

所有者权益 433,883.46 432,753.85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65.63 -

营业利润 -1,825.33 -

净利润 -1,825.33 -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37.21 -82,952.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13.36 77,800.8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423.85 -5,151.88

7、西南环铁路公司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

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807宗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及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

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43号），本次太

原局集团公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并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 太原局集团公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的

账面价值为239,190.00万元，评估值为398,025.09万元，增值额为158,835.09万元，增值

率为66.41%。 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系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太原

铁路枢纽新建西南环线太西隧道进口至晋祠隧道进口段改线等I类变更设计的批复》

（铁总鉴函〔2015〕1183号），西南环铁路公司变更设计概算增加的工程投资13.1455亿

元由太原市承担且不作为股份计入。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西南环铁路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435,708.80万元， 评估价值为506,294.69万元， 增值额为

70,585.89万元，增值率为16.20%。

因此， 公司本次收购太原局集团公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全部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398,025.09万元。

本次收购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而不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原因如下：

（1）评估基准日太原枢纽西南环线尚未开通

收益法的评估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在未来预测年度可以有效实现的基础

上对企业基准日价值进行的专业判断。截至评估基准日，西南环铁路公司主要资产为在

建铁路线路，线路完工投入运营后，其维护状况、运营成本等没有可参考的历史数据，另

外在未来的货运量上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收益法中采

用的主要技术参数、指标判断及评估结果，对未来收益的预测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

（2）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符合行业特点

西南环铁路公司属于铁路运输企业，铁路运输企业的建设周期较长、总投资较大，

项目建设周期长达10年以上，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资产基础法是按现行标准从再取得

或重置的途径判断评估对象的价值，并比较充分地考虑了资产的损耗，可以公允地体现

了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市场价值。 对于处于建设期、且尚未运营的重资产企业，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更能合理代表企业的价值。

经查阅相关资料，近年来，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案例较

多，具体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 交易事项 评估方法 最终选取评估方法

西部创业（000557.

SZ）

发行股份购买宁东铁路100%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京沪高铁

（601816.SH）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京福安徽

65.08%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大秦铁路

（601006.SH）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太原铁路局运

输主业相关资产及巨力公司90.2%股权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

大秦铁路（601006.

SH）

现金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

原通信段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

山东高速

（600350.SH）

现金收购轨道交通集团51%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五洲交通（600368.

SH）

现金收购新恒基公司60%股权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

芜湖港

（600575.SH）

现金收购六条铁路专用线 （包括潘北铁路

专用线、 丁集铁路专用线、 朱集铁路专用

线、 潘一东铁路专用线、 潘集交接口疏解

线、平圩直运铁路专用线）的相关资产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

中远海特

（600428.SH）

现金收购远洋运输100%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北部湾港

（000582.SZ）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置出资产：北海北港100%股权、防城

北港100%股权；

置入资产：钦州盛港100%股权、北海

港兴100%股权及防城胜港100%股权）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

广州港

（601228.SH）

现金收购东江口码头100%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天津港

（600717.SH）

现金收购东方海陆公司49%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天津港

（600717.SH）

现金收购五洲国际公司11.854%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招商港口

（001872.SZ）

现金收购湛江港5%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海峡股份（002320.

SZ）

发行股份购买新海轮渡100%股权 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

厦门港务

（000905.SZ）

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收购石湖山公

司49%的股权

资产基础法、收

益法

资产基础法

因此，本次评估根据企业的资产及实际情况，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具有合理

性。

西南环铁路公司评估增值的主要资产、增值金额、评估方法、评估测算过程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 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的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为239,190.00万元，评估值为398,025.09万元，增值额为158,835.09万元，

增值率为66.41%。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 西南环铁路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435,708.80万元， 评估价值为506,294.69万元， 增值额为70,585.89万元， 增值率为

16.20%，处于合理的增值范围区间。

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评估增值远高于西

南环铁路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主要系根据《中国铁路

总公司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太原铁路枢纽新建西南环线太西隧道进口至晋祠隧道进

口段改线等I类变更设计的批复》（铁总鉴函〔2015〕1183号），西南环铁路公司变更设

计概算增加的工程投资13.1455亿元由太原市承担且不作为股份计入。

上述变更概算所增加的13.1455亿元投资由太原市高铁公司出资并计入西南环铁

路公司资本公积，西南环铁路公司所有者权益相应增加，但并未对西南环铁路公司的实

收资本产生影响，未在股权比例上体现，且不影响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从而导致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

评估增值远高于以资产基础法对西南环铁路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的增值。 剔除

该因素影响后， 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基准日时点的增值率

为16.20%。因此，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远高于西南

环铁路公司全部权益按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

西南环铁路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873,358.09万元，评估价值为943,943.98万元，

增值额为70,585.89万元，增值率为8.0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437,649.29万元，评估价

值为437,649.29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35,708.80万元，净资产评估

价值为506,294.69万元，增值额为70,585.89万元，增值率为16.20%。 评估增值的主要资

产、增值金额、评估方法及评估测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固定资产 1 0.00 69.95 69.95 0.00

在建工程 2 847,653.32 918,169.26 70,515.94 8.32

净资产 3 435,708.80 506,294.69 70,585.89 16.20

主要增值项目原因分析：

（1）固定资产

1）增值金额

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账面值为零，评估值为69.95万元，评估

增值69.95万元。 其中，车辆评估增值69.46万元，电子设备评估增值0.49万元。

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

相关条件，车辆和电子设备采用市场法评估。

①车辆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 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

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 具体评估程序如下：

A.可比交易案例的确定

在进行二手车辆市场价格评估时，根据被估资产的特点，从现行市场交易中搜集的

众多交易案例中选择符合一定条件的交易实例，作为供比较参照的交易实例。

B.因素修正

因素修正包括：交易情况修正、期日修正、动态因素修正、静态因素修正等。

交易情况修正考虑交易双方是否有特殊利害关系、特殊交易动机、对市场行情的了

解以及其他特殊交易情形、交易方式等情况，通过交易情况修正，将可比交易实例修正

为正常交易情况下的价格。

交易期日修正将交易实例的资产价格修正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市场价格。

静态指标修正是对被评估资产的各项静态指标做静态检测的结果与交易实例的各

项静态指标加以比较， 找出由于静态指标的差别而引起的待估资产价格与交易实例资

产的差异，对交易实例资产价格进行修正。

动态指标修正是对被评估资产的各项动态指标做动态检测的结果与交易实例资产

的各项动态指标加以比较， 找出由于动态指标的差别而引起的交易实例资产与待评估

资产价格的差异，对交易实例资产价格进行修正。

C.评估值的计算

P=P′×A×B×C×D

P—委估资产评估价格

P′—可比交易实例价格

A—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B—交易期日修正系数

C—静态指标修正系数

D—动态指标修正系数

②电子设备

对于部分电子设备，按照评估基准日的二手市场价格，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3）评估测算过程

具体评估测算过程举例如下：

案例：兰德酷路泽普拉多JTEBX3（车辆评估明细表序号2）

①概况

车辆名称：丰田越野

车辆牌号：晋A95C02

规格型号：兰德酷路泽普拉多JTEBX3

制造厂家：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启用年月：2010年7月

账面原值：554,675.00元

账面净值：0.00元

行驶里程：267,754.0公里

②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

级别 中大型SUV车 年款 2010

车身型式 三厢 车门数 五门

座位数 7 长X宽X高（mm） 4820×1885×1845

轴距（mm） 2790 前/后轮距（mm） 1585/1585

最小离地间隙（mm） 行李箱容积（L）

油箱容积（L） 87 整备/总质量（KG） 2850Kg

最高时速（km/h） 0-100Km/h加速时

综合工况油耗 市区工况油耗

市郊工况油耗 11.9

发动机参数

发动机型号 CED 排量（L） 2.7

气缸容积(cc) 1781 进气形式 自然吸气

气缸排列形式 L 汽缸数(个) 4

每缸气门数(个) 5 压缩比 9.6

最大马力（ps） 163 功率（KW） 163

功率转速（rpm） 5200 扭矩（N.m） 246

扭矩转速（rpm） 3800 发动机特殊技术 0

燃油类型 汽油 燃油标号 92#

供油方式 多点电喷 发动机位置 前置

排放标准 欧IV

变速箱参数

类型 自动 描述 手自

档位数 4

底盘转向参数

转向阻力类型 驱动方式 前置四驱

前悬挂系统 双叉臂式独立悬架 后悬挂系统 四连杆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

车轮制动参数

前制动器类型 通风盘式 后制动器类型 盘式

前轮胎规格 265/65�R17 后轮胎规格 265/65�R17

此车辆为白色，由于保养情况良好，并且管理制度健全，使用合理，车况一般，性能

稳定，工作正常，没有进行过大修理。

对于该车辆，现市场上相同型号的新车，因此本次评估参照二手车辆市场价格确定

其市场价格。

③确定可比交易实例

各案例情况如下：

名称 购买日期 行驶里程 交易时间 交易价格（元） 发动机 排量 变速箱

案例A 2010年12月 138600 2019年9月 250400 自然吸气 2.7T 4档自动

案例B 2010年6月 128000 2019年9月 230900 自然吸气 2.7T 4档自动

案例C 2010年11月 150000 2019年9月 231800 自然吸气 2.7T 4档自动

④与本案例的情况比较如下

车辆市场比较法鉴定测算表

A.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待估车辆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区域因素（交易地点） 太原 太原 太原 太原

交易价格（元） 250400 230900 231800

购置时间 2010/07/19 2010年12月 2010年6月 2010年11月

时间因素（交易日期） 2019/09/30 2019年9月 2019年9月 2019年9月

交易条件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

车辆指

标

排量/变速箱 2.7T/自动 2.7T/自动 2.7T/自动 2.7T/自动

制造质量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车辆外观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车内装潢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已使用年限 9.21 8.76 9.26 8.84

行驶里程 267754 138600 128000 150000

车架、底盘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B.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权重 待估车辆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交易价格（元） 250400 230900 231800

区域因素 1 100 100 100 100

交易日期修正指数 1 100 100 100 100

交易条件 1 100 100 100 100

车辆指

标

排量/变速箱 0.2 100 100 100 100

制造质量 0.15 100 100 100 100

车辆外观 0.1 100 100 100 100

车内装潢 0.1 100 100 100 100

已使用年限 0.2 39 42 38 41

行驶里程 0.15 55 77 79 75

车架、底盘 0.1 100 100 100 100

加权合计 1 81 85 84 84

C.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车辆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交易价格（元） 250400 230900 231800

区域因素 100/（ ） 1 1 1

时间因素 （ ）/100 1 1 1

交易条件 100/（ ） 1 1 1

车辆指标 81/（ ） 0.95 0.96 0.96

比较价格 227400 237880 221664 222528

⑤经修正比较，三个案例比准价格较为接近，故采用简单平均法得出评估对象的价格=

（237880+221664+222528）/3=227400.00（元）（百位取整）

4）增值原因分析

车辆评估原值减值主要由于车辆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企业账面为购置成本，因此

造成评估原值减值；评估净值增值主要由于企业对车辆资产已计提完折旧。电子设备评

估原值减值主要由于电子设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净值，企业账面为购置成本，造成评估

原值减值；评估净值增值主要为评估采用二手价评估电子设备，企业账面为提完折旧后

的价值，造成评估增值。

（2）在建工程

1）增值金额

经评估，在建工程评估值为918,169.26万元，增值额70,515.94万元，评估增值率

8.32%，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在建工程—土建工程 728,486.61 768,942.23 40,455.62 5.55

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7,717.81 7,687.82 -29.99 -0.39

待摊投资 111,448.90 141,539.20 30,090.31 27.00

合计 847,653.32 918,169.26 70,515.94 8.32

2）评估方法

本次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为避免资产重复计价和遗漏资产价值，结合本次在

建工程特点，针对各项在建工程类型和具体情况，采用以下评估方法：

①铁路线路在建工程

本次评估采用重编概预算法确定其单项工程的建安造价， 然后用单项工程建安造

价除以设计工程量，测算出综合单价，乘以其基准日开累完成工程量，各单项工程累加

计算得出基准日在建工程评估值。

本次评估对于增值税抵扣项目，同西南环铁路公司账面口径保持一致，即对于西南

环铁路公司已抵扣增值税资产，本次评估按不含税价进行评估，未抵扣增值税资产，本

次评估按含税价进行评估（对于其他可以抵扣的资产均按此标准执行）。

②其他待摊投资

其他待摊投资-费用类项目为已开工的建设项目对应的待摊投资，在确认其与关联

的资产项目不存在重复计价的情况下，以核实后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③资金成本

对于开工时间距评估基准日半年以上的在建项目， 根据项目的合理建设工期确定

贷款利率， 并以该项目在评估基准日的重置投入为基础， 按照设计施工期测算资金成

本。

④对于太原市政府回购的资产，按照协议需要交还地方政府，按照与太原市政府签

订的回购协议确定评估值。

⑤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中主要为企业购置的西南环线铁路专用设备和工程物

资，账面价值核算为企业的购置价、运杂费和安装费，根据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的

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于铁路四电专业设备，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查询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或通过

国铁集团物资采购部收集近期中标项目中同类设备的最新价格确定购置价； 对于其他

大型关键设备，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或参考评估基准日近

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确定购置价； 对于小型设备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

价信息确定购置价；对于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价

确定。 运杂费和安装费均在合同价中包含，不再重复计算。

本次评估对于增值税抵扣项目，同西南环铁路公司账面口径保持一致，即对于西南

环铁路公司已抵扣增值税资产，本次评估按不含税价进行评估，未抵扣增值税资产，本

次评估按含税价进行评估（对于其他可以抵扣的资产均按此标准执行）。

⑥工程物资

根据清查核实后的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再加上合理的运杂费、损耗、验收整

理入库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得出各项资产的评估值。考虑到工程物资均为近期购入或工

程物资的市场价格变化不大，账面价值更能体现评估基准日工程物资的市场价值，故以

工程物资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3）评估测算过程

具体测算过程举例如下：

案例一：路基

明细表序号：4-7-1在建工程-土建工程第15项

开工日期：2010年12月

账面价值：355,974,749.00元

所属标段：中铁十五局XNHS-2标段

工程范围：北堰（不含）至北六堡（含）、太中银货车疏解线工程。

①工程概况

该路基基床分为表层和底层组成。 基层厚度2.5m，表层厚度0.6m，底层厚1.9m。 路

堤段基床表层采用级配碎石或级配砂砾石填筑， 基床底层采用A，B组填料或改良土填

筑。 当采用硬质岩石及不易风化的软质岩碎、块石之A、B组填料时，填料的最大粒径不

得大于10cm。 当基床底层采用膨胀土改良土填筑时，基床底层顶面铺设一层复合土工

膜+0.2m厚中粗砂。

②评估值的确定

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该工程的工程设计概算文件、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验工计

价资料（2019年3季度）核实完成工程量，采用《铁路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

办法》（TZJ1001-2017）（国铁科法〔2017〕30号）、《铁路基本建设工程设计概（预）

算费用定额》（TZJ3001-2017）（国铁科法 〔2017〕31号），《铁路基工程材料基期价

格》（TZJ3003-2017）（国铁科法〔2017〕32号）和《铁路工程施工机具台班费用定

额 》（TZJ3004-2017）（国 铁 科 法 〔2017〕32 号 ）、《铁 路 工 程 基 本 定 额 》

（TZJ2000-2017）（国铁科法〔2017〕33号）等14项铁路工程造价标准，同时配套使用

《铁路工程建设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材料价格》，并结合线路资产所在省（市）地方材

料市场价格信息调整材料价差，从而计算出评估基准日的建安工程个别概算，然后根据

综合单价=建安工程个别概算/工程量，测算出综合单价，最终评估值=综合单价×评估

基准日开累工程量。

根据上述思路，结合截至评估基准日开累工程量，评估值计算如下：

路基工程计算表

分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评估单价 评估值（元）

区间路

基土方

土方

挖土方 断面方 13,227.00 18.67 246,948.09

利用土填方 断面方 9,440.00 6.30 59,472.00

借土填方 断面方 883,808.00 54.26 47,955,422.08

填改良土-利用土改良 断面方 314.80 82.31 25,911.19

站场土

石方

土方

挖土方 断面方 35,158.00 27.66 972,470.28

利用土填方 断面方 40,000.00 6.59 263,600.00

借土填方 断面方

1,751,

680.00

48.07 84,203,257.60

填渗水土 断面方 1,266.00 102.11 129,271.26

借土改良 断面方 1,259.30 92.67 116,699.33

路基附

属工程

附属土

石方及

加固防

护

混凝土及砌

体

浆砌石 圬工方 87,059.00 420.95 36,647,486.05

混凝土 圬工方 6,077.10 760.24 4,620,054.50

钢筋混凝土 圬工方 6,070.72 1,120.24 6,800,663.37

绿色防护-栽植灌木 千株 1,000.00 2,019.11 2,019,110.00

喷射混凝土-素喷混凝土 平方米 411.55 48.67 20,030.14

土工合成材

料

复合土工膜 平方米 246,863.50 9.24 2,281,018.74

土工格栅 平方米 963,801.00 4.42 4,260,000.42

地基处理

垫层-填碎石 立方米 136,820.00 151.65 20,748,753.00

垫层-填砂砾石 立方米 89,379.00 113.98 10,187,418.42

碎石桩 米 320,445.00 42.20 13,522,779.00

水泥搅拌桩 米

2,298,

331.00

46.01 105,746,209.31

塑料排水板 米

2,411,

180.00

2.87 6,920,086.60

地下排水设施—UPVC管 米 52.50 12.21 641.03

降噪声工程 声屏障 平方米 2,784.00 1,065.87 2,967,382.08

变更

挖土方（运距≤1km） 断面方 1,619.00 9.04 14,635.76

利用土填方 断面方 1,400.00 5.86 8,204.00

借土填方-挖填 断面方 164,591.00 17.63 2,901,739.33

借土填方-增运土方 立方米 164,591.00 10.39 1,710,100.49

填渗水土 断面方 1,327.00 103.78 137,716.06

级配碎石及过渡段 圬工方 30.70 519.84 15,959.09

混凝土及砌体-浆砌石 圬工方 7,025.00 374.62 2,631,705.50

混凝土及砌体-混凝土 圬工方 384.00 616.66 236,797.44

绿色防护-栽植灌木 千株 142.00 1,561.95 221,796.90

土工合成材料-复合土工膜 平方米 91,753.00 8.18 750,539.54

土工合成材料-土工格栅 平方米 14,730.00 10.16 149,656.80

地基处理-垫层-填灰土 立方米 2,674.00 84.93 227,102.82

地基处理-垫层-填碎石 立方米 4,297.00 123.43 530,378.71

地基处理-垫层-填砂夹卵石 立方米 13,260.00 142.65 1,891,539.00

地基处理-碎石桩 米 53,027.00 38.23 2,027,222.21

地基处理-塑料排水板 米 291,972.00 3.18 928,470.96

地下排水设施-钢筋混凝土管 米 60.00 387.75 23,265.00

地下排水设施-UPVC管 米 542.00 18.83 10,205.86

降噪声工程-声屏障 平方米 531.00 1,268.92 673,796.52

线路防护栅栏 单侧公里 3.63

263,

097.82

955,045.09

合计 元 366,760,561.56

即：该标段路基评估值=366,760,600元（百位取整）

案例二：资金成本

明细表序号：4-7-3在建工程-待摊基建支出第23项

账面价值：832,850,357.08元

①概况

西南环铁路公司资金成本账面值为832,850,357.08元， 为企业在建设期间所发生

的利息。

②评估价值的确认

资金成本即建设周期内占用资金的贷款利息。 根据被评估单位对西南环铁路的批

复文件，确定西南环铁路合理建设期为5.75年，采用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

贷款利率，按均匀投入考虑：

资金成本=（工程建安造价+设备安装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合理工期×贷款

利率/2

=（7,689,422,314.76+76,878,238.41+281,638,614.93）×5.75×4.9%/2

=1,133,753,430.31（元）

西南环铁路公司资金成本评估值为1,133,753,430.31元。

4）增值原因分析

待摊投资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资金成本的增值，资金成本账面价值为83,285.04万

元，评估值为113,375.34万元，评估增值30,090.31万元。 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被评估单位

账面资金成本为贷款部分，而本次评估根据项目投资额、合理工期和基准日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重新计算资金成本，最终形成评估增值；

土建工程评估增值40,455.62万元，增值率为5.55%。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西南环铁路

公司铁路线大部分工程于2010年12月开工，工期较长。 截至评估基准日，人工、材料等

价格均有一定幅度上涨，形成土建工程评估增值。

8、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太原局集团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甲方为太原局集团公司，乙方为大秦铁路）：

“第三条 交易方式及交易价格

3.1�本次股权转让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3.2�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

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807宗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及太原铁路枢纽西

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1143号），截

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 太原局集团公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的评估值

为398,025.09万元。

3.3�双方同意，以经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

价格，交易对价为398,025.09万元。 鉴于上述评估结果尚未取得国铁集团备案，若最终

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发生变化，则本次交易价格将相应调整。

3.4�乙方应在第五条约定的期间损益专项审计完成后3个月内，向甲方指定账户足

额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第四条 交割安排

4.1�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当尽快实施本次收购，并互相积极配合依法办理本次收

购应履行的全部交割手续。

4.2�甲方应在协议生效日后立即促使标的公司履行必要程序， 修改公司章程等文

件，并至迟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3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3�本次收购股权交割日为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

成之日。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交割日起，标的股权对应的所有权利、义务和风险转移

至乙方。 为避免歧义，股权交割日前标的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在股权交割日后亦应

归属于乙方所有。

4.4� � 双方同意，如遇税务机关、工商管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及办公机构原因导致

本协议第四条项下的手续未在上述限定期限内完成的， 双方应同意给予时间上合理地

豁免，除非该等手续拖延系因一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

第五条 期间损益安排

5.1�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期间损益，由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的审计机构在股权交割日后40个工作日内进行专项审计， 确定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股

权交割日的相关期间内标的公司的期间损益， 并由该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

确认，上述专项审计的基准日为股权交割日的上月最后一日。

5.2�双方同意，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标的公司完成本协议项下股权交割之日的上

月最后一日， 甲方以实缴出资比例拥有的标的公司实现的全部盈利及因其他原因而增

加的净资产之和与标的公司发生的全部亏损及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之和进行抵

销后，归乙方所有或承担，并在期间损益专项审计完成后3个月内完成。

第十条 协议生效条件

10.1�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成立，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4）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国铁集团批准；

（5）标的股权评估结果取得国铁集团备案；

（6）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乙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8）乙方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且已收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

10.2�如因不可抗力或本条项下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无

法得以正常履行的，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赔偿责任。 ”

9、本次募投项目中太原局集团公司实际出资比例已占78.62%，仍按51%收购股权

的合理性

（1）太原局集团公司与太原高铁公司实际出资情况及原因

根据公司与太原局集团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协

议》， 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为太原局集团公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对应实缴出资额

为239,190.00万元的股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西南环铁路公司实缴资本为304,253.80万

元，其中，太原局集团公司实缴239,190.00万元，已足额出资，实缴出资占比78.62%。

太原高铁公司认缴出资229,810.00万元，实缴出资65,063.80万元，其余出资尚未

实缴到位，主要原因是：根据原太原铁路局与太原高铁公司签署的《合资建设经营太原

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合同书》，太原高铁公司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及费用，征地拆迁费用经

第三方中介机构审核后计入股份。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已经完成审核

工作并计入股份的征地拆迁费用合计65,063.80万元，剩余征地拆迁费用处于审价过程

中，由于实施征地拆迁过程中，未统一归集整理与被拆迁人签署确认的相关文件，材料

分散在各区、县、街道办事处或村、镇，导致后续资料归集耗时较长，且部分征拆单位在

实施征拆过程中，未严格参考原铁道部的要求制作五方确认单，需补充提供该类资料，

导致整体审价进度较为缓慢。

截至2020年7月末，征地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太原高铁公司经第三方审价机构山

西中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初步认可的征地拆迁费用预计不超过22.98亿元（含

已计入股份的征地拆迁费用65,063.80万元）， 待该部分征地拆迁费用审价完成并作价

入股后，太原局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将调整至51%以上。

（2）本次交易按照太原局集团公司实际出资比例定价

西南环铁路实际建设过程中， 征地拆迁工作由太原高铁公司负责组织开展并支付

相关费用，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西南环铁路公司作为被投资方，在未经具

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审价的情况下，难以确定其金额并进行暂估入账会计处理，因

此， 本次评估基准日西南环铁路公司的审计、 评估范围未包含上述未经审价的拆迁费

用，西南环铁路公司基准日股东实际出资的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435,708.80万元，评

估价值为506,294.69万元。 为保证资产范围与出资比例相匹配，以基准日时点太原局集

团公司实际出资比例78.62%计算， 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值为398,025.09万元，本次交易对价为398,025.09万元。

（3）本次交易前后，国铁股东均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合并报表

本次交易前，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按照实际出资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并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将西南环铁路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承继太原局集团公司在西南环铁路公司的股东权利，变更

后的公司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

（4）太原局集团公司与太原高铁公司关于股权比例的约定

太原局集团公司与太原高铁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实际出

资情况，本次交易的定价是按照实际出资比例确定。 但实际出资比例是一个动态值、过

程数，未来待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审核报告并经股东双方认可后，西南环铁路公司将相

应调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股权比例，太原局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将调整至双方

协商同意的51%。

本次拟收购西南环铁路公司的51%股权是指：1、根据原铁道部印发《关于太原枢纽

西南环线增加铁道部出资的批复》（铁计函〔2009〕1680号）、原太原铁路局与太原高

铁公司签署《关于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项目的合作备忘录》和《合资建设经营太原

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合同书》等批复文件、双方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即为太原局集团公

司认缴出资比例；2、公司历次《公司章程》和目前工商登记的太原局集团公司股权比

例；3、太原局集团公司所代表的表决权比例。

关于西南环铁路公司双方股东股权比例约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09年12月，原铁道部批复铁道部和太原市的出资比例为51:49

2009年12月，原铁道部印发《关于太原枢纽西南环线增加铁道部出资的批复》（铁

计函〔2009〕1680号），为加快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建设，按照铁道部在项目公司中

控股的原则，铁道部和太原市出资比例确定为51：49。 如果太原市的实际出资超过铁道

部出资，可以相应增加铁道部出资，保证铁道部在项目公司中51%的股份。

2）2010年6月，原太原铁路局与太原高铁公司约定出资比例为51:49

2010年6月25日，原太原铁路局与太原高铁公司签署《关于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

项目的合作备忘录》和《合资建设经营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合同书》，约定原太原铁

路局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51%；太原高铁公司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49%。 若最终太原高

铁公司出资超出原定出资额，原太原铁路局相应增加出资；若太原高铁公司出资不足，

原太原铁路局相应减少出资；当出资增减发生变化时，股比保持51:49不变。

3）历次《公司章程》约定的持股比例均为51:49

根据西南环铁路公司设立以来历次《公司章程》的约定，太原局集团公司出资占项

目资本金的51%，太原高铁公司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49%。 若最终太原高铁公司出资超

出原定出资金额，原太原铁路局相应增加出资；若太原高铁公司出资不足，原太原铁路

局相应减少出资；股比保持不变。 根据上述公司章程约定，西南环铁路公司工商登记的

太原局集团公司和太原高铁公司的认缴比例分别为51%和49%。

4）双方明确征地拆迁费用作价入股后太原局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51%

2019年12月26日，太原市人民政府组织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铁公司、西南环铁

路公司以及市财政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太原铁路枢纽新建西

南环工程相关征地拆迁费用审价入股等事项。

根据《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建设事宜协调会议纪要》（〔2020〕第4期），会议原

则同意维持路地双方51：49的股比不变，并按照第三方审价机构对西南环项目征拆费用

的审价结果、经西南环铁路公司股东会认可后记入西南环铁路公司地方股东的股份。若

最终经确认的征地拆迁费用超出西南环铁路公司章程约定太原高铁公司的出资额时，

按照路地双方51：49的股比，太原局集团公司相应增加出资。 若最终经确认的征地拆迁

费用低于西南环铁路公司章程约定出资额时，太原高铁公司不再追加现金出资，并按照

实际出资额调减股比，即太原局集团公司拥有西南环铁路公司控股权，持股比例不低于

51%。

综上所述，双方股东的实际出资比例是一个动态值、过程数，未来待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审核报告并经股东双方认可后， 太原局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比例将调整至双方

协商同意的51%以上。 因此，公司本次收购太原局集团公司认缴的西南环铁路公司51%

股权，并以太原局集团公司实际出资比例78.62%确定交易价格具有合理性。

10、资产评估范围、审计范围、太原局集团公司合并西南环铁路公司范围的一致性

（1）审计范围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

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勤信专字【2020】第0490号），专项审计的审计范围为截至2019

年9月30日太原局集团公司持有的拟转让至发行人的土地使用权权属及账面价值和太

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的股权投资情况，其中长期股权投资-太原铁路枢纽西

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2,391,900,000.00元， 系按照实缴出资纳入太原局集团公司审计

范围。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西南环铁路公司《审计报告》

（勤信审字[2020]第1029号），本次评估基准日西南环铁路公司的审计报告未包含太原

高铁公司未经审价的征地拆迁费用（太原高铁公司未实缴出资不纳入审计范围），原因

如下：

根据太原局集团公司（原太原铁路局）与太原高铁公司签署的《合资建设经营太

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合同书》 （以下简称“《合同书》” ） ，双方约定“征地拆迁工作

及费用由乙方（太原高铁公司）负责，征地拆迁补偿费用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比照本

省（市）同等重点工程确定。 征地拆迁费用需经甲（太原局集团公司）、乙（太原高铁公

司） 双方认可的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审核，并经双方认可后计入股份。 征地拆

迁工作进度应满足工程建设进展的需要。 ” 如上所述，征地拆迁工作由太原高铁公司负

责，双方在《合同书》中未明确规定具体出资的金额和时间，太原高铁公司最终出资金

额根据经审价后的征地拆迁费用金额确定，并经双方认可后计入股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2017年12月发布的《2017年会计监管协调会———具体会计

问题监管口径》：“2、未出资的股权投资能否确认问题。 对于投资的初始确认，合同明

确规定认缴出资的时间和金额，应确认一项金融负债及相应的资产；合同没有明确的，

属于一项未来的出资承诺，不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和相应的负债” 。 由于《合同书》中未

对认缴出资的具体时间和金额作出约定，因此，太原高铁公司无法确认未出资的股权投

资，相应的西南环铁路公司亦无法将未经审价的征地拆迁费用作为出资暂估入账。

西南环铁路实际建设过程中，征地拆迁工作由太原高铁公司负责并组织开展，相关

费用由太原高铁公司实际支付，西南环铁路公司作为被投资方，在未经具有资质的第三

方中介机构审价的情况下，难以确定其金额并进行暂估入账会计处理。太原高铁公司亦

表示无法提供拟暂估入账的金额。因此，本次评估基准日西南环铁路公司的审计报告未

包含上述未经审价的拆迁费用（太原高铁公司未实缴出资不纳入审计范围）。

（2）资产评估范围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中企华评报字 （2020） 第1143

号）《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807宗授权经

营土地使用权及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

资产评估范围为太原局集团公司拥有的807宗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以及太原局集团公

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其全部资产及负债。 本次评估基准日西南环铁

路公司的评估范围与审计范围一致，即按照实缴出资纳入太原局集团公司评估范围，未

包含太原高铁公司未经审价的征地拆迁费用，原因如下：

1）国有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第十

一条，“产权转让事项经批准后， 由转让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转让标的企业进行审

计。 ”

根据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号）第十五条，“需提供与经济行为相对应的审计报告。 ”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64号） 第六

条，“企业提出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申请时， 应当向备案管理单位报送下列文件材料：

……（三）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或其他有效文件，包括相关单位批复

文件以及企业董事会决议或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等。（七）与经济行为相对应的无保留

意见标准审计报告。 ” 第十三条，“备案管理单位审核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应当关注

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和物理状况等；关注评估范围是否

与经济行为批准文件、评估业务委托约定书等确定的资产范围一致。 ” 第四章 其他报

告审核要点 第二十五条，“备案管理单位应当关注审计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一）审计

报告与评估报告之间数据勾稽关系是否合理一致。 ”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第十五条，“企业价值评估中，应当说明下列内

容：（一）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否一致，

不一致的应当说明原因，并说明是否经过审计。 ” 第二十九条，“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需要进行专项审计的， 应当将企业提供的与经济行为相对应的评估基准日专项审计

报告（含会计报表和附注）作为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 第六章 评估说明，“委托人和被

评估单位可以共同编写或者分别编写《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委托

人单位负责人和被评估单位负责人应当对所编写的说明签名， 加盖相应单位公章并签

署日期。《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包括以下内容：（三）关于评估对象

与评估范围的说明。 ”

根据上述规定，评估行业在从事资产评估项目时，评估范围必须与审计报告保持一

致，评估对象必须经过审计，以满足国有资产评估及监管的基本要求。

2） 将太原高铁公司未经审价的征地拆迁费用纳入西南环铁路公司权益评估范围

不符合国有资产评估相关规则的要求

结合本项目情况，太原局集团公司以及发行人已出具《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

关事项的说明》：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

致。 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发表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因此，本项目资产评估的评估对象、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一致，本次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是经审计后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审计范围一致。由于西南环铁路公司评估

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不包括太原高铁公司部分未经第三方中介机构审价的征地拆迁费

用，因此评估范围亦不包含该部分征地拆迁费用，将太原高铁公司未经审价的征地拆迁

费用纳入西南环铁路公司权益评估范围不符合国有资产评估相关规则的要求。

（3）太原局集团公司合并西南环铁路公司范围

1）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太原局集团公司对西南环铁路公司按照实际出

资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将西南环铁路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主要依据

如下：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

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 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

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

《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约定，“公司股东享有下列

权利：……6.� 按投入公司的资本份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

的权利。 ”

因此， 太原局集团公司按照实缴出资份额享有分红、 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

利， 按照实缴出资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并按照实缴比例将西南环铁路公司纳入合并范

围。

2）根据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铁公司与发行人共同出具的《关于太原铁路枢纽

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备忘录》， 本次收购西南环铁路公司完成股权交

割后，发行人将继续按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审计范围、评估范围、目前太原局集团公司合并西南环铁路公

司范围，以及本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拟合并西南环铁路公司范围保持一致，即按照实缴

出资情况确定审计、评估范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

11、太原市高铁公司的出资到位具体情况，三方就股权收购、股权变更等达成相关

协议的情况，具体协议中对股权收购后的股权比例作出安排的情况

（1）太原市高铁公司的出资到位具体情况

截至2020年7月末，包含已计入股份的征地拆迁费用65,063.80万元，太原高铁公司

经第三方审价机构山西中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初步认可的征地拆迁费用预计

不超过22.98亿元。 审价工作预计将于2020年末全部完成，双方将根据山西中强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价报告确认最终的征地拆迁费用金额。

（2）三方就股权收购、股权变更等达成相关协议的情况，具体协议中对股权收购后

的股权比例作出安排的情况

1）2019年12月26日，太原市人民政府组织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铁公司、西南环

铁路公司以及市财政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太原铁路枢纽新建

西南环工程相关征地拆迁费用审价入股等事项，根据《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建设事

宜协调会议纪要》，会议决定加快推进太原高铁公司承担征地拆迁费用审核工作，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和协助太原高铁公司、 西南环铁路公司依法合规加快土地权属证

书办理工作。

同时，会议协商确定，（1）原则同意维持路地双方51：49的股比不变，并按照第三方

审价机构对西南环项目征拆费用的审价结果、 经西南环铁路公司股东会认可后记入西

南环铁路公司地方股东的股份。 （2）若最终经确认的征地拆迁费用超出西南环铁路公

司章程约定太原高铁公司的出资额时，按照路地双方51：49的股比，太原局集团公司相

应增加出资。若最终经确认的征地拆迁费用低于西南环铁路公司章程约定出资额时，太

原高铁公司不再追加现金出资，并按照实际出资额调减股比。 因此，太原局集团公司拥

有西南环铁路公司控股权，持股比例将不低于51%，本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将取得西

南环铁路公司控股权且控制权稳定。

2）2020年7月，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铁公司与发行人共同出具《关于太原铁路

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备忘录》， 一致协商同意西南环铁路公司完

成股权交割后，发行人承继太原局集团公司在西南环铁路公司的股东权利，变更后的公

司股东按实缴的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 因此，收购完成后，发行人拥有西南环铁路公

司实际控制权。

目前， 太原高铁公司、 西南环铁路公司正在加快推进征地拆迁费用的审价入股工

作。

综上所述，截至目前，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铁公司持有的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

比例分别为51%、49%，太原局集团公司为西南环铁路公司控股股东。 双方一致同意，待

征地拆迁费用完成审价出资后，太原局集团公司拥有西南环铁路公司控股权，持股比例

将不低于51%，本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将取得西南环铁路公司控股权且控制权稳定。

12、公司收购后，核算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的情况

鉴于目前太原局集团公司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将西南环铁路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且

本次交易按照太原局集团公司实际出资比例定价，2020年7月，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

铁公司与发行人共同出具《关于太原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备

忘录》，一致协商同意西南环铁路公司完成股权交割后，发行人承继太原局集团公司在

西南环铁路公司的股东权利， 变更后的公司股东按实缴的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 因

此，收购完成后，发行人拟按照实际出资比例核算西南环铁路公司股权。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太原局集团公司国有授权经营土地使用权， 有利于公司有

效控制运营成本，降低土地租金上涨风险，增强公司资产完整性，实现房地产权匹配，提

升公司经营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为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开发潜力，实现资产保值增

值奠定基础。 收购西南环铁路公司51%股权，有利于公司完善路网功能，突破运输瓶颈

制约，释放太原枢纽运输能力，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经营独立性，拓展新的业绩增长

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发展战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的资产及负债规模均相应增

加，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前，公司财务成本较低。随着

债券持有人陆续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

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

现，因此，本次发行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在短期内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降。未来，随着募投项目经营效益逐步显现，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有所回升。

第七节 备查文件

除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披露的资料外，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将下列备查文

件备置于发行人处，供投资者查阅，有关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一）发行人营业执照与公司章程；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三）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四）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五）拟收购标的资产的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

（六）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自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公告之日起，投资者可至发行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募集说明

书全文及备查文件，亦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阅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